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洪梅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

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和职责如下，必要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增加有关单位或部门参加。
党政办：负责督促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森林防火的宣传、预防、扑救和后勤保障工作，及时传达相关信息。
林业站：负责全镇森林防火监督和管理工作，加强值班和火场跟踪监测，协调组织森林消防力量调配、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协助做好后勤保障，开展损失评估等。
人武部：负责办理与协调部队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兵力调动；组织指导人武部、民兵预备役应急分队编组和扑火技能培训演练；掌握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应急分队参加抢险救灾情况，协调解决相关保障；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要求，组织协调与保障紧急增援的军用直升机灭火救灾工作。
纪委监察：对各村和市直镇属有关单位等监察对象依法履行森林防火职责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依纪依法查处森林防火工作的失职、渎职等违纪行为。
法庭：结合审判工作，积极开展森林防火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依法审判森林火灾案件。
城建办：审核全镇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监督检查规划和项目建设的实施情况，安排投资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派出所：组织调动公安参与着火林区周边城镇消防安全保卫或火灾扑救工作，防止“山火进村”。根据火灾发生地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情况通报，组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受火灾影响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引导车辆安全通行。维护火区的治安安全，指导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工作。
梅山森林公安派出所：负责侦破森林火灾案件，依法打击火灾肇事者，在森林火灾发生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侦破火灾案件。
消防大队：组织指导武警消防部队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知识技能的教育训练，调动与指挥武警消防部队做好城镇、村庄、重要目标、重要地段和危险库（所）消防安全保卫和火灾扑救工作。
财政所：负责安排和及时下拨本级及上级补助地方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并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负责为重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扑救提供必要的补助资金。 
农业服务中心：配合市林业站加强对农民农事生产性用火的宣传教育，提高其防火意识，防止农事用火引发森林火灾。
民政办：指导协调开展因森林火灾造成的生活困难的灾民救助工作，指导开展符合相关规定的因火灾扑救而致伤残军人及见义勇为人员的抚恤工作，组织开展好清明节期间文明祭扫教育，防止殡仪馆、公墓内因祭扫而引起的火灾事故。
中、小学校：负责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在火情威胁到校区时及时疏散在校人员。
新闻报道中心：负责组织与指导中、小学校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在高火险时期，配合政府宣传禁火令等森林防火工作，负责开展森林防火的宣传报道工作。
公路站：组织森林火灾扑救人员、物资的公路、水路紧急运输所需的车辆和船舶，配合公安交警部门临时封闭森林火灾区域相关地段高速路、国道，调整迂回通道，做好森林防火车辆道路通行保障。
安全生产办：监察协调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工作。
旅游：配合林业站、建设主管部门开展旅游景区的森林防火宣传和火源的管理控制，负责对各旅行社负责人进行森林防火有关知识培训教育，当景区发生火灾时，协调、指导各地做好游客疏导工作，避免人员伤亡。
卫生院：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森林火灾伤员的医疗救治和火灾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医护人员进行火灾伤员急救技能培训工作，确保火灾伤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
供电所：负责林区内电力线路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开设防火隔离带，并组织人员巡护，在森林火灾影响电力线路时及时处置，确保电力通畅。
电信、移动、联通：协助维护镇森林防火指挥中心网络；配合镇做好森林防火宣传，负责火灾现场的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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